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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转发印发河南省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 
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技术评估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市疾控中心、市中心医院： 

现将《河南省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技术

评估方案》（豫职质控〔2024〕11 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文

件要求贯彻执行，各县区卫健委负责统筹安排辖区内被抽检到的

医疗机构抽查检测报告及现场核查两项工作，市疾控中心负责对

信阳市中心医院抽查检测报告、现场核查和现场检测工作，信阳

市中心医院积极做好配合。 

 

 

 

                              2024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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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专项 
治理工作技术评估方案 

  

各市级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机构： 

按照《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医疗机构放射

性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豫卫职健〔2023〕9

号），各市级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机构在河南省医疗机构放射

性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检查治理阶段应对辖区内医疗机构

放射诊疗工作场所辐射水平、放射诊疗设备质量控制、放射性同

位素和放射性废物管理等情况进行抽检，具体办法如下： 

一、抽检比例 

各地市对辖区内放射诊疗机构（以下简称“机构”）进行抽检，

其中三级医院抽检比例不低于 50%，二级医院抽检比例不低于

30%，一级及以下医院抽检数量根据各辖区具体情况确定，确保

总抽检机构数量不得低于辖区内放射诊疗机构总数的 30%。 

二、抽检内容 

抽检内容包括抽查检测报告、现场核查和现场检测三个部

分。 

（一）抽查检测报告 

在抽取的医疗机构中开展核医学、放射治疗、介入放射学和

X 射线影像诊断设备质量控制和工作场所的放射防护检测报告

的抽查工作。具体抽查的内容如下： 

1.医疗机构是否按法规要求委托有资质的放射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开展验收检测、状态检测，是否按标准要求开展稳定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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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2.每家机构每种类型放射诊疗设备抽查一台设备的质量控

制和工作场所放射防护检测报告。抽检的放射诊疗设备类型和场

所包括 CT、X 射线摄影设备、透视机、乳腺摄影设备、牙科 X

射线设备；介入设备；医用电子加速器、伽玛刀、γ 源后装治疗

机、射波刀、TOMO；PET/CT、SPECT/CT 及核医学工作场所。

抽查内容见附件 1。 

3.对检测结果存疑的项目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复测。 

（二）现场核查 

在抽取的医疗机构中对含源放射治疗装置和核医学工作场

所放射性同位素和放射性废物管理情况进行现场核查，核查内容

见附件 1。 

（三）现场检测 

每个地市在抽取的医疗机构中选取 1 家三级甲等医疗机构，

按照每种类型放射诊疗设备抽查一台设备的原则对抽检设备的

质量控制和工作场所放射防护情况进行状态检测。有资质的市级

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机构完成资质许可范围内的设备检测，超

出资质许可范围的或无资质的市级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机构

联合省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现场检测工作。 

三、抽检工作质量控制 

（一）质量控制原则 

1.客观公正。对抽检结果负责，不受外界因素的干预和其他

内外部压力影响，确保抽检结果的客观公正性。 

2.科学规范。依据国家有关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技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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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规范，合法合规开展抽检工作，确保抽检程序规范，结果科

学可靠。 

3.真实准确。抽检人员应严于律己、忠于职守、坚持原则、

实事求是，提高技术能力，保证抽检结果真实、准确、有效。 

（二）抽检人员 

各级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机构应确保参加抽检的人员具

有从事放射卫生工作经验，熟悉《职业病防治法》《放射诊疗管

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熟练掌握检测设

备使用，了解检测程序和检测方法；熟练掌握数据处理及结果报

告方法。抽检人员应接受过业务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 

（三）检测设备 

各市级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机构在复测工作开始前需保

证所使用的仪器设备检定校准合格，且在有效期内，检测设备在

检测射线种类、量程、响应时间、灵敏度等方面应满足被检工作

场所或设备的要求，检测完成后做好检测设备使用记录，记录包

括使用时间、地点。 

（四）现场抽检及技术内容 

现场抽检人员应不少于 2 人，进入放射工作场所前抽检人员

应佩戴个人剂量计并做好个人防护，在医疗机构工作人员陪同下

进入现场。 

按照附件 1 的要求，做好抽检情况的详细记录，若需要复检，

则填写检测原始记录，要求原始记录字迹清晰，内容完整，数据

规范；详细记录检测条件、设备基本情况等有关信息。复测完成

后，原始记录需有检测人员、校核人和医疗机构陪同人员确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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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 

（五）数据处理 

各级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机构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对检

测结果进行处理，所有数据计算过程及时保存，妥善保管。现场

检测出具的检测报告格式规范、内容齐全、结果准确。 

所有抽检的结果和数据均应留存以备检查。 

（六）参考标准 

各级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机构参考下列标准开展不同类

型放射诊疗设备和工作场所报告的抽检工作。 

1.X 射线影像诊断和介入设备检测参考标准 

CT 检测按照《X 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装置质量控制检测规

范》（WS 519-2019），口腔 CBCT 按照《锥形束 X 射线计算机

体层成像（CBCT）设备质量控制检测标准》（WS 818-2023），

其他放射诊断设备检测按照《医用 X 射线诊断设备质量控制检

测规范》（WS 76-2020）。 

2.医用电子加速器检测参考标准 

《医用电子加速器性能和试验方法》（GB 15213-2016）或《医

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质量控制检测规范》(WS 674-2020)。 

3.伽玛刀检测参考标准 

《X、γ 射线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质量控制检测规范》(WS 

582-2017)。 

4.γ 源后装治疗机检测参考标准 

《后装 γ 源近距离治疗质量控制检测规范》（WS 262-2017）。 

5.射波刀检测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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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臂放射治疗装置质量控制检测规范》（WS 667-2019）。 

6.TOMO 检测参考标准 

《螺旋断层治疗装置质量控制检测规范》（WS 531-2017）。 

7.PET/CT 检测参考标准 

（1）《放射性核素成像设备 性能和试验规则 第 1 部分：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装置》GB/T 18988.1-2013； 

（2）《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装置性能测试》NEMA NU2-2001； 

（3）《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设备质量控制检测标准》

（WS 817-2023）； 

（4）《X 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装置质量控制检测规范》（WS 

519-2019）； 

8.SPECT/CT 检测参考标准 

（1）《伽玛照相机、单光子发射断层成像设备（SPECT）质

量控制检测规范》（WS 523-2019）； 

（2）《X 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装置质量控制检测规范》（WS 

519-2019）； 

9.放射诊疗场所放射防护监测参考标准 

（1）《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GBZ 120-2020）； 

（2）《放射治疗放射防护要求》（GBZ 121-2020）； 

（3）《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 

四、结果报送 

各市级职业健康技术质量控制机构于 2024年 8月 20日将各

抽检机构抽检结果统计表（见附件 2）和总结报告（单位盖章，

模板见附件 3）发送至 hnsfsw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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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赵艳芳      联系电话：13526568820 

 

附件：1．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技术 

评估表 

2．XX 市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技术

评估结果统计 

3．XX 市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技术

评估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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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技术评估表 

医疗机构名称：                     医疗机构地址：                                   

医疗机构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抽查机构：                     

放射诊疗类型：X 射线影像诊断□ 介入放射学□ 放射治疗□ 核医学□ 

抽查设备类型：CT□ X 射线摄影设备（DR□、CR□）透视机□ 乳腺摄影设备□（乳腺 DR□、乳腺 CR□ 乳腺屏片□）牙科 X 射线设备□（口内牙片机□ 全景牙科机□  

口腔 CBCT□）介入设备□（DSA□、其他□） 医用电子加速器□ 伽玛刀□ γ 源后装治疗机□ 射波刀□ TOMO□ PET/CT□ SPECT/CT□ 核医学工作场所□ 

指标分类 检查指标 检查方法 
存在问题 

/情况说明 

（一）  

检测实施情况 

（1）是否委托有资质的放射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开展验收检测和状态检测。 

（1）查看委托的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业务范围及副本项目是否包含医疗机构
开展的放射诊疗技术类型，是否在有效期内； 

（2）对照《放射诊疗许可证》副本中的设备清单，查看验收检测报告和 2023 年
状态检测报告。 

 

（2）是否开展稳定性检测。 抽检每种类型放射诊疗设备的一台查看稳定性检测记录。  

（二） 

检测报告（每种
类型放射诊疗设
备抽查一台设备
的质控和场所检

测报告） 

（1）检测报告设备和场所信息是否属
实。 

查看检测报告中设备（设备类型、名称、型号、编号、参数）和场所（机房位
置与周围环境）相关信息是否与现场一致。  

（2）检测依据是否正确。 引用标准是否正确，是否为现行有效标准。  

（3）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报告中的相
应检测项目符合标准要求。（仅适用于
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 

对照相应标准，查看检测项目是否符合要求，若缺项，应注明未检测原因。若
注明设备不具备检测条件的，应现场核实。  

（4）工作场所放射防护检测报告中的布
点、监测点位置是否符合标准要求。（仅
适用于场所防护检测） 

对照相应标准，查看布点和监测位置是否符合要求，若缺项，应注明未检测原
因。若注明不具备检测条件的，应现场核实。  

（5）检测结果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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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分类 检查指标 检查方法 
存在问题 

/情况说明 

（6）是否有存疑项目。 对检测结果存疑的项目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复测，记录复测情况。  

（三） 

放射性同位素和

放射性废物管理

情况 

含源装置： 

伽玛刀□ 后装 □ 

核医学： 

1.核素诊断： 

PET□   SPECT□ 

γ相机 □  
2.核素治疗： 
131I□   89Sr□  
32P□  153Sm □ 
90Y□   223Ra□  
177Lu□ 其他□ 

3.敷贴治疗： 
32P□ 90Sr-90Y□ 

4.粒子植入： 
125I□ 103Pd□ 

（根据抽查的含

源装置和核医学

开展项目实际情

况填写，不涉及

可填不适用） 

（1）标志 

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1.标志样式：背景为黄色，正三角形边框、电离辐射标志图形均为黑色，“当心

电离辐射”为黑色粗等线体字。 

2.设置位置：放射性同位素和放射性废物储存场所出入处（含源装置机房门口） 

 

电离辐射标志 

1.标志样式：背景为黄色，正三角形边框、电离辐射标志图形均为黑色  

2.设置位置：（1）装有放射性同位素的设备、容器表面； 

（2）放射性物质内部运输容器表面。 

 

（2）放射性物质登记建档 
贮存的放射性物质应登记建档。1.生产单位；2.到货时间；3.核素种类；4.理化

性质；5.活度；6.容器表面放射性污染擦拭试验结果。 
 

（3）应急储存设施 γ 源后装治疗设施应配备应急储源器和长柄镊子   

（4）敷贴治疗 

贮源箱 
1.贮源箱的外表面应标有放射性核素名称、最大容许装载放射性活度。 

2.贮源箱的屏蔽层结构应分内外两层，并具有防火、防盗的性能。 
 

敷贴器管理 
1.自制的 32P 敷贴器，应对其数量、活度、使用情况等进行登记。  

2.实施 90Sr-90Y 敷贴治疗时不应将敷贴源带出治疗室外。 
 

（5）粒子植入 

粒子保管、运输设施及

管理 

具备符合国家规定的粒子保管、运输设施，并由专人负责。 

现场查看粒子保管、运输设施及管理人员任命文件。 
 

粒子流转登记  

应建立粒子入库、库存、出库登记制度，保证粒子来源去向可追溯。 

记录应包括：日期时间、入库活度/数量、送货人、接收人、出库活度/数量、去

往场所、出库经手人、接收人等。 

 

粒子的贮存  
1.待用的粒子应装入屏蔽容器内，并存放在专用房间。 

2.应定期检查粒子实际库存数量及贮存场所，对库存中的粒子应标明其用途。 
 

粒子标签  应建立显示每个贮存器的标签，在标签上标明取出的粒子数量。   

废弃或泄漏的粒子 
废弃或泄漏的粒子应放置在专用铅罐内，退回厂家 。 

注：现场查看废弃或泄漏的粒子放置容器及退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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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分类 检查指标 检查方法 
存在问题 

/情况说明 

（三） 

放射性同位素和

放射性废物管理

情况 

（6）通风 

通风系统 核医学工作场所的通风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排气口位置、过滤装置 排气口应高于本建筑物屋顶并安装专用过滤装置。  

通风橱排风装置 操作放射性药物所用的通风橱应有专用的排风装置，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7）固态放射性

废物 

放射性废物储存场所通

风设施 
放射性废物储存场所应具有通风设施。  

患者使用过的被服处理 
患者使用过的被服应先进行存放衰变，衰变至少一个半衰期再进行清洗。 

现场查看被服存放间设置情况和处理记录。 
 

放射性废物的收集和处

理 
放射性废物要分类收集和分别处理。  

注射室、候诊室、给药

室污物桶 
在注射室、注射后病人候诊室、给药室等位置放置污物桶。  

存储室、专用塑料袋、

专用存储容器 

污物桶内应放置专用塑料袋直接收纳废物，装满后的废物袋应密封，不破漏，

及时转送存储室，放入专用容器中存储。 
 

利器盒 
对注射器和碎玻璃器皿等含尖刺及棱角的放射性废物，应先装入利器盒中，然

后再装入专用塑料袋内。 
 

废物桶、废物袋及其他

存放废物的容器 

1.废物桶具有外防护层和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2.废物袋、废物桶及其他存放废物的容器应安全可靠，并在显著位置标有废物类

型、核素种类、存放日期等说明。 

 

废物储存登记 有废物储存登记本，记录废物主要特性的处理过程，并存档备案。  

（8）液态放射性

废物 

给药后患者或受检者卫

生间 
有给药后患者或受检者卫生间。  

衰变池及运行状态 设置衰变池，且正常运行。  

 

抽检人员签字：                     抽检日期：             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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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XX 市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技术评估结果统计 

序号 
医疗机构 

名称 
评估机构 

放射诊疗

类型[1] 

设备名

称[2] 
存在问题 

存疑 

检测设

备、项目

及结果[3] 

复测 

结果 
备注 

         

         

         

         

注：[1] 放射诊疗类型：X 射线影像诊断、介入放射学、放射治疗、核医学； 
[2]设备类型：CT、X 射线摄影设备、透视机、乳腺摄影设备、牙科 X 射线设备；介入设备；医用电子加速器、伽玛刀、γ 源后
装治疗机、射波刀、TOMO；PET/CT、SPECT/CT 及核医学工作场所； 

[3]存疑检测项目名称应与国家标准中技术指标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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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XX 市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专项 

治理技术评估总结报告 
 

一、技术评估方案概述（黑体，三号） 

    内容（仿宋，三号,下同）  

二、评估执行情况概述  

（一）组织实施管理情况  

（二）任务完成情况 

（三）质量控制情况  

三、评估结果  

（一）从医疗机构层面分析评估结果 

（二）从放射诊疗类型层面分析评估结果 

四、整改与处置情况  

五、问题与建议 

（一）主要问题  

（二）工作建议 

 

 


